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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屆 小 學 生 中 英 文 現 場 作 文 比 賽 章 程 
 

                 目的 
1 提升小學生對中英文寫作的興趣。 
2 提高小學生臨場應試的心理素質。 

 
參賽資格 

小五、小六學生 
 

比賽形式 
即場公佈題目，限時 45分鐘作文一篇 

中文組：不少於 250 字 
英文組：不少於 200 字 

 
報名費 

每人每項港幣一百元正 

比賽日期及時間 
2013年 11月 24 日(星期日) 

小六中文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時十五分 
小六英文 上午十一時十五分至十二時正 

小五中文 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至一時三十分 

小五英文 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三時十五分 
 

比賽場地 
大埔三育中學 

 
頒獎禮 

2014年 2月 23日(星期日)下午三時 
假本校禮堂舉行，得獎名單將會另函通知。 

 
評判團 (排名不分先後) 
 
英文組顧問評判： 

 
Dr. HOWE Winona (Professor of English, La Sierra University, CA, USA) 
Dr. PANG Yin Mei May (Assistant Professor of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HKIEd)  
陳  勁先生(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英文科科目經理) 

 
中文組顧問評判： 

 
周國正教授（香港浸會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兼文學碩士課程主任） 
樊善標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文及文學系 副教授) 
葉子彬先生(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中文科科目經理) 
 

本校老師評判： Mr. WARJRI James, Ms. YEAP Rachel (英文組)  李桂瑩老師、張遠春老師 (中文組) 
獎項： *獎項由顧問評判審定，參加者不得異議 
 
(甲) 組  別： 小五中文組、小六中文組、小五英文組、小六英文組 
 
(乙) 個人獎： 
1. 冠軍: 每組設一名，可獲頒發證書及總值港幣五百元正的書券 
2. 亞軍: 每組設一名，可獲頒發證書及總值港幣三百元正的書券 
3. 季軍: 每組設一名，可獲頒發證書及總值港幣二百元正的書券 
4. 特級優異獎: 獲得 85分或以上者，可獲頒發「特級優異獎」證書及總值港幣一百元正的書券 
5. 優異獎: 獲得 70-84分者，可獲頒發「優異獎」證書 
6. 良好獎: 獲得 60-69分者，可獲頒發「良好獎」證書 
 
(丙) 團體獎：以每間學校所參與的級別及組別的積分總和作計算，凡
達標學校均可獲獎。 

團體獎計分方法 
學生獲得下列獎項 團體賽分數 
冠軍 7 
亞軍 6 
季軍 5 
特級優異(85分或以上) 3 
優異    (70-84分) 2 
良好獎  (60-69分) 1 

(參加人數不設上限) 
 

1. [懷文抱質]獎：以參賽學校的學生得分換算團體分，總得分 100分
或以上的學校可獲頒發證書及總值港幣一千元正的書券 

2. [情文並茂]獎：以參賽學校的學生得分換算團體分，總得分 70至
99 分的學校可獲頒發證書及總值港幣六百元正的書券 

3. [下筆成章]獎：以參賽學校的學生得分換算團體分，總得分 40至
69 分的學校可獲頒發證書及總值港幣四百元正的書券 

注意事項： 

1. 每組比賽參賽人數上限為 1000人，額滿即止。 
2. 本校接受報名後，會在報名表上編配場地和座位編號並蓋章確認，然後於 11月 12日前把已經確認的報名

表寄回參賽者就讀的學校；參賽者請於參賽當日出示該張已蓋章確認的「報名表」的影印本及學生證(或附
照片的手冊)以便核對身份。 

3. 倘若 11月 19日 尚未接獲已經確認的報名表，請致電本校 2665-3459 楊幗英老師查詢。 
4. 參賽作品概不發還。本校有權將參賽作品及/或參賽者的照片上載網頁及/或印刷發行。 
5. 同一參賽者可同時參加中文組及英文組比賽，惟必須分別填寫兩份報名表。 
6. 每份表格只限一人報名參加一項比賽。 
7. 報名表格可於本校網站 http://www.tpsy.edu.hk下載報名表。 
8. 報名費: 每人每組港幣一百元正。 
9. 參賽者必須攜帶已經確認的報名表及附有相片的身份證明文件(如手冊/學生證)到場參賽。 
10. 參賽者必須提早 10分鐘到達會場，以便核對身份和安排入座。 
11. 如參賽者遲到或缺席，均不會補時或重賽。 
12. 比賽當天是本校的開放日，本校將會提供地方給老師和家長等候參賽者。 
13. 參賽者必須自行帶備所需文具用品，包括：黑色或藍色原子筆、塗改液/改錯帶。 
14. 只接受以學校名義報名，恕不接受以個人名義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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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三育中學主辦 

第九屆小學生中英文即場作文比賽 

 

報名辦法 

 

方法一 

郵寄報名 

1. 老師派發報名表予有興趣參加比賽同學。 

2. 老師向同學收取報名表及報名費，每項 HK$100 及 1 張報名表。如參加兩項，  

   請收 HK$200 及 2 張報名表。 

3. 請負責老師收齊已貼上相片之報名表格及報名費用,連同郵寄報名表專用封面  

   頁(每項報名表 HK$100)，並於 9 月 27 日前交回本校。 

4. 老師將於 11 月 12 日前收到已確認的參賽証(附有參賽編號及比賽場地)，並派 

  發給有關學生。請提醒參賽學生於比賽當天帶同參賽証到本校指定場地比賽。 

 

 

方法二 

網上報名 

1. 老師派發回條予有興趣參加比賽同學(附頁: 回條樣式)。 

2. 老師可把網上報名的超連結直接透過電郵發放給學生、或由  貴校職員代為輸入學生資料。 

3. 學生可於 9 月 9 日至 10 月 4 日，進行網上報名。 

4. 本校將於 10 月 9 日透過電郵把已報名學生的資料傳送給負責老師。 

5. 老師將於 10 月 18 日前收到由本校寄出的報名清單。 

6. 請老師向同學收取報名費，每項 HK$100 及 1 張學生相片。如參加兩項，請收 HK$200 及 2 張相片。

注意: 請在每張相背面填寫 

i. 學生姓名 (中及英)，及 

ii. 級別及學號；如: 6A(11)。 

7. 請負責老師收齊已填上個人資料的相片及報名費用(每項報名表 HK$100)  

   連同郵寄/網上報名表專用封面頁，並根據 10 月 18 日所發出的報名清單內的 

   指示於 10 月 31 日前交回本校。 

8. 老師將於 11 月 12 日前收到已確認的參賽証(附有參賽編號及比賽場地)，並派發給有關學生。請提

醒參賽學生於比賽當天帶同參賽証到本校指定場地比賽。 

 

*備註 

1. 請學校將全數費用以一張劃線支票支付，支票抬頭註明: 大埔三育中學。 
2. 支票請連同填妥的所有報名表郵寄至: 新界 大埔 大埔頭徑 2號 大埔三育中學。 
3. 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3年 9月 27日。 
4. 請注意: 一經報名，所有費用不設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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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三育中學主辦 

第九屆小學生中英文現場作文比賽報名表 

 

參賽者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相片 

學校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必須填寫) 

就讀班級：      年級(必須填寫) 

 

參賽組別：     

 

                         

 

 

聯絡老師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需要無障礙比賽場地。 

(如有需要，請) 

*中文組 *英文組 

  

* 請一個組別 

 

比賽日期及時間 

2013 年 11 月 24 日(星期日) 

 

比賽場地 

大埔三育中學 

頒獎禮 

2014 年 2 月 23 日(星期日)下午三時 

假本校禮堂舉行，得獎名單將會另函通知 

 

小六中文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時十五分 

小六英文 上午十一時十五分至十二時正 

小五中文 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至一時三十分 

小五英文 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三時十五分 

 

 

 

 

 

 

 

 

 

 

備註:  

1. 同一參賽者可同時參加中文組及英文組比賽，惟必須分別填寫兩份報名表。 

2. 報名費: 每人每組港幣一百元正。 

3. 參賽者必須攜帶此報名表(已經確認)及附有相片的身份證明文件(手冊/學生證)到場參賽。 

4. 參賽者必須提早 10分鐘到達會場，以便核對身份和安排入座。 

5. 參賽者必須自行帶備所需文具用品，包括：黑色或藍色原子筆、塗改液/改錯帶。 

6. 如參賽者遲到或缺席，均不會補時或重賽。 

 

小學蓋校印 

(證明該參賽者為本校學生及 

上述資料正確無誤) 

 

 

 

 

賽會專用 

 

     
  賽會專用 

   


